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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曾说过：“知之不如好知者，好知者不如乐知者。” 爱因斯坦也说过：“兴趣和

爱好是最好的老师。”可见学习兴趣的在学习中的重要性。中学生处于人生的青少年时期，

其最大的心理特点是好奇心强，而好奇心强又是激励人们探索知识的起点，是促使学生主动

学习的内在动力。我们知道，学习态度与学习兴趣，学习动机是几个紧密相关，又相互区别

的概念。一般来讲，学习兴趣浓厚，学习动机强烈的学生，其学习态度比较端正和积极。但

学习兴趣侧重于个人的情感偏好，学习态度则是一种对学习活动的认识和对待学习的行为方

式和总和，而不只是一种情感上的偏好。教学过程是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双边互动过程。

在这一过程中，教师要根据新的信息技术课程标准提倡探究性学习，旨在培养学生提出问题、

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，提高学生的探究能力。在教学中应认真分析教材，结合认知理

论，努力创设问题情境，激发学生探究学习的兴趣。主要是激发学习欲望，启迪学生的思维，

让学生自始之终处于积极的思维状态之中。

我认为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从培养学生的兴趣为起点，促使学习态度的形成。可以从

几个方面做起：

①提高学生的认识水平。首先要有正确的认识，良好的态度才能养成。如果学生对学

习的意义和价值有正确的认识，学习目标明确，他会努力学习，学习态度是积极的。②联系

生活实际，激发学生兴趣,学习不是老师向学生传递知识，学习者被动接受的过程，而是学习

者自己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,是师生相互交流、相互沟通、相互启发的过程，学生在这种互动

中积极参与，将锻炼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，又能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。③创设问题情境，

激发学生兴趣。教学中教师要围绕教学内容，创设一定的问题情境，把学生的兴奋点转移到

教师所提供的新知背景中，从而激发学生的求知欲。④培养学生恰当的稳定行为方式。态度

是人们内在的倾向，这种倾向不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，肯定的还是否定的，都需要通过行

为来得到体现。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，很重要的就表现在他对学习的行为方式上。因此教师

在课堂上和课后可以采取许多积极的、可行的有效措施，让学生进入学习的角色，去体验角

色的内容和含义，使之态度恒定。⑤教师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对教材、教学方法，教

学手段进行改革。根据实际，可以改变教材的顺序，甚至改革教学内容，把握教学标高，采

取多种新型的教学方法，活跃课堂气氛，让学生融入课堂，寓教于乐之中。⑥转换师生角色，

激发学习兴趣，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，新课程要求师生变换关系，由统一规格教

育向差异性教育转变，教师只是一个促进者，给学生—个想象创造的平台，激发学生多元化

和发散性思维。



激发了学习兴趣，最终目的是提高学习效率，促进学生信息技术素养。而信息技术是

一门操作性、实践性很强的工具学科，是学生获取知识、终身学习的有力工具。我们必须采

取多种形式提高学生信息素养，让学生在“学中用，用中学”，通过不同的媒介获取信息技

术知识与能力。我认为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从几个方面做起：

①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课程整合是提高学生信息素养的一条有效途径。信息技术课程

与其他课程的整合包括两方面的含义：一方面是以信息技术促进其他课程的学习；另一方面，

通过其他课程的学习，充实、完善和补充信息技术课程的学习。整合既有利于其他课程内容

的学习，又有利于信息技术的学习，而且它对学校的教学改革、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是十

分重要的。学生运用信息技术去学习其它课程，不但能提高其它学科的学习效率，而且对提

高信息素养也起了不断补充和逐步完善的作用。②学校、家庭和社会是学生学习和生活不可

分割的有机组合体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需要学校、家庭和社会的多方面努力。③提高学生信

息素养，学校必须营造一个适合学生学习的良好环境——加强硬件、软件和潜件建设。由于

对信息技术教育认识上的不到位，大多数学校只重硬件建设，忽视软件和潜件的发展，导致

硬件设备成了摆设，信息技术教育成了口号，学科教学成了形式。因此，提高学生信息素养，

必须加强“三件”的建设，三者缺一不可。只有“三件”齐头并进，才能真正形成信息化的教学

环境。④提高信息素养最终是为学生适应社会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打下基础。所以，教师在

设置教学内容、选择教学形式时，应尽量使学习内容与现实生活接近，让学生感受到信息技

术中有生活，生活中有信息技术。⑤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，发展个性特长是实施素质教育的

主要内容。为偏爱信息技术的学生提供一个展示才华的空间，是促进信息技术课程发展的必

要形式和有效方式。例如，我们随时将学生的优秀作品推荐到相关的刊物上发表，组织有特

长的学生参加各级组织的各种竞赛活动，让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较好的发展。⑥培养学生具

有正确的信息伦理道德修养，要让学生学会对媒体信息进行判断和选择，自觉地选 择对学习、

生活有用的内容，自觉抵制不健康的内容，不组 织和参与非法活动，不利用计算机网络从事

危害他人信息系统和网络安全、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活动。这也是信息素质的一个重要体现。

1974年，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 Paul Zurkowski提出信息素养的概念，并将其解释为“人

们在解答问题时利用信息的技术和技能”。在我国，教育部 2003年印发的《普通高中技术课

程标准（实验）》对信息素养及其培养是这样描述的：“信息素养是信息时代公民必备的素养。

高中信息技术课程以义务教育阶段课程为基础，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为宗旨，强调

通过合作解决实际问题，让学生在信息的获取、加工、管理、表达与交流的过程中，掌握信

息技术，感受信息文化，增强信息意识，内化信息伦理，使高中学生发展为适应信息时代要

求的具有良好信息素养的公民。”



总之，良好的信息素养是人们适应信息社会学习、工作和生活的必要条件，它已经成为

现代公民继“读、写、算”之后的第四种基本能力。培养中小学生的信息素养任重而道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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